
 

 

 

 

 

 

 

 

 

 

2005年� 5月� 11日

譚香文議員就「全面檢討《稅務條例》」

議案的發言

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議程上的議案，議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主席女士，低稅率和簡單稅制，一向是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的

支柱之一。而這個舉世聞名的稅制，應當是建立在一個與時並進

的稅例基礎上。但是我們的《稅務條例》已有三十年未作全面檢

討，是否真正切合社會經濟和營商模式的需要呢？現在是不是應

該進行檢討呢？我可以告訴你，檢討稅例的主張，並不是我一個

人故意與稅局作對而提出的無謂要求。不少專業團體如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稅務學會，商界團體如香港工業總會、香港英國商

會，以及不少稅務合夥人都透過信件、報章或建議書表達訴求，

要求當局在不同的程度上檢討《稅務條例》，政府是不是需要回應

一下不同界別的訴求呢？

對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會告訴我們，說當局每年都會因應財

政預算案或打擊逃稅的需要而對《稅務條例》進行修訂。而這些

修訂已經足夠回應社會的需要，故此並不需要進行全面檢討。但

是為甚麼我一直都堅持要全面檢討稅例呢？原因是自上次全面檢

討稅例以後，香港的經濟結構已由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主導

變成由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主導，我認為現在正是重新審視稅

例的時候。 

有人聽到「全面檢討」四個字，就自然聯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

以為我要把稅例推倒重寫。我希望各位明白，我所指的全面檢討，

只是把每一條稅例重新審視一次，做一些整理功夫，再在一些業

界和商界關心的條例和議題上進行《稅務條例》的修訂工作。我

並無意改變香港稅制的基本概念，我只希望透過檢討，令香港稅

例更清晰明確，執行上更具一致性而已。

其實我在去年十月致財經事務委員會的信件中，已經清楚列明

我希望當局在檢討《稅務條例》時應特別注重的環節。而這些建



 

 

 

 

 

 

議和香港會計師公會最近就稅例檢討的建議大同小異。我們都希

望香港稅例更加清晰明確，執行更為一致。例如有關盈利和收入

來源的定義等課題。我建議政府在進行稅例全面檢討時，可以先

處理這些事項。

其實《稅務條例》存在着不少為香港的競爭力帶來隱憂的因

素。稅例及附帶的指引的複雜性，條例不夠清晰明確，執行上的

不一致性，已經對香港的競爭力構成負面影響。現在讓我向各位

舉出一些例子，說明現行稅例對香港營商環境帶來的不明朗因素。

首先，香港近年以成為物流中心作為經濟的重點方向。但是香

港的稅例在這方面卻沒有充份配合這個發展方向。不少在香港設

立後勤辦事處的貿易公司，絕大部份的經營交易都是在海外進

行，香港辦事處只安排後勤和物流的工作。但這些公司卻已不知

不覺地墮入了香港稅網。利豐集團的案例就是一個例子，依照慣

例，貿易公司的交易合約只要不是在香港訂立，牽涉的利潤就不

會在香港被徵稅。但是根據利豐集團的案例，法院卻利用了「整

體事實」概念，評稅時除了考慮合約訂立地以外，管理層所在地，

甚至開立信用狀的地點亦在考慮之列。結果利豐集團就被追討以

往少繳的稅款，金額超過一億元。這樣對貿易公司而言，是相當

大的風險。香港要成為物流中心，就要釋除營商者在這方面的顧

慮。 

同樣的情況亦在海外機構派駐香港的僱員薪俸稅的評稅準則

上。根據二零零四年底一位稅務合夥人在權威的亞洲太平洋稅務

期刊上的文章，以往派駐香港的海外僱員，只要合約訂立，僱主

和薪金發放都是在外地進行，該僱員就不用承擔香港的薪俸稅。

但是近年稅務局在評稅時，除了考慮上述三個因素以外，還不必

要地要求納稅人提供詳細資料。這種不確定的評稅方式肯定會為

來港工作的人才帶來疑慮。香港正處於求才若渴之時，我們是不

是應該透過各種政策，吸引人才來港，而不是任由稅例嚇跑人才

呢？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港商已將生產線移往內地。但經營模式已

從過去的來料加工模式變為在內地開設獨資公司。但是稅務局對



 

 

 

 

 

 

此類公司的利得稅評稅準則卻並不清晰，造成在內地設廠的港商

可能要承受雙重徵稅的問題。如果以法例的形式，清晰說明境內

境外盈利的定義，這樣才可以加強稅例的確定性，吸引更多投資。

國際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指出，香港不清晰的稅例，以及不具

法律約束力的執行指引，會為投資者帶來風險。稅務局在評稅的

時候，通常都是根據執行指引辦事。但是當稅務局的政策有所改

變時，就會令評稅準則有所改變。這本來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稅務局擁有追討七年內少收稅款的權力。倘若評稅準則改

變，可能會令納稅人要負擔一筆不能預計的現金開支，這樣對企

業的現金流和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壓力。對投資者而言，雖然香港

的稅制具吸引力，但它們又何必承受稅例不確定所帶來的風險

呢？故此，已經有會計師認為香港已不是開設公司的第一選擇。

據一位在美國的高級稅務合夥人表示，他已經開始建議客戶把

開設公司的目標地由香港轉移到我們的鄰埠澳門，甚至我們的強

勁對手新加坡。為甚麼這些地方的吸引力開始追上香港呢？以開

設離岸公司的稅務安排作例子。香港的稅例對離岸公司運作的盈

利是否需要徵稅並無清晰界定，只依賴執行指引。反觀澳門的稅

例卻有清晰界定。訂明離岸公司如果只進行某些營運，就不需要

繳付利得稅。這樣清晰明確的稅例，的確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

為此，我建議政府把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執行指引，寫入《稅務條

例》當中作為法例，清晰訂明評稅準則，消除香港稅例對投資者

的不確定性。

除了《稅務條例》的不確定性以外，其執行的不一致性亦令投

資者和納稅人感到憂慮。正如先前提過，稅務局的執行指引沒有

法律約束力。對評稅主任而言，是否根隨指引可以自行決定，這

樣就會引起評稅上的不一致。即使所有評稅主任均以執行指引為

準則，但是不同的評稅主任對指引不同的詮釋，也會為納稅人帶

來深遠影響。更有稅務從業員指出，如果更換了評稅主任，新的

評稅主任可能會以自己對執行指引的理解，重新翻查舊有檔案。

結果可能會造成評稅結果不一而帶來額外的稅款和罰款。這樣對

納稅人而言是不是公平呢？對投資者而言，只要遊戲規則清晰，

他們就能夠較準確地計劃他們的營運和投資成本，安心地投資和



 

 

 

 

 

 

做生意。所以當局應該詳加考慮這點，使稅例更明確，執行更一

致。 

要對稅例進行檢討，自然需要一個有效的諮詢架構。但現行的

稅務聯絡委員會，雖然政府一再強調稅務聯絡委員會的架構已足

以對稅例進行檢討。但是我作為成員，卻發現該委員會只在技術

性問題上向稅務局提供意見。並不能在政策層面，例如對稅例的

修改上提供意見。加上其成員包括政府代表，且局限於大會計師

事務所，主要商會的代表。一些中小企業或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

甚至獨立人士都不被納入。我建議透過法例，改組現有諮詢架構，

或者成立新組織，行使法例訂下的職權，並且擴大成員結構，使

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可以參與稅例的研究工作。我不是說現有的

稅務聯絡委員會一無是處，相反其工作是十分值得欣賞的。但委

會部份成員亦指出，現在委員會只討論技術問題，並不涉及政策

層面，委員會的職能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由於稅務聯絡委員會存在政府官員，工作時的獨立

性實令人質疑。正如由球證來檢討球例，檢討的結果是否最好呢？

所以我促請政府透過立法，設立具獨立性的法定稅務諮詢架構，

在各個層面檢討香港稅例和稅制。當然，我並不是說在設立法定

架構以後，就要把該機構的決定強加於政府頭上，我只不過是希

望以法例來確保工作可以更有效地進行。

主席女士，很明顯香港的競爭力已經受到稅例影響而產生隱

憂，所以進行稅例檢討是刻不容緩的事。我盼望政府不要再實行

「駝鳥政策」，以為不正視問題就等於問題不存在。這樣並不是為

政者應有之道。我盼望當局在為稅收創歷史新高而高興之餘，正

視香港稅例的潛在問題。否則，繼續依賴不清晰、不明確、執行

不一致的稅例來收稅，只是殺雞取卵之舉，到頭來損失的只是庫

房和香港市民。我盼望有關的政策局可以在政策層面上配合稅務

局的工作，共同推動香港的持續發展。希望各位議員支持議案，

推動政府在稅例上多下功夫。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